
附件 22 

臺北市 108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

安置 

通過名單公告 

一、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鑑定通過評量證號碼如

下： 

忠孝國中數理資優班 

70101 

王 O婕 
70106 

楊 O綾 
70123 
呂 O 加 

70125 

施 O宇 
70128 

陳 O喆 
70129 

黃 O昇 
70132 

劉 O均 
70225 

林 O頤 
70305 

姜 O真 
70308 

郭 O美 
70310 

陳 O楹 

70311 

陳 O彤 
70328 

林 O恩 
70405 

林 O妤 
70406 

林 O涵 
70427 

梁 O祐 
70430 

陳 O閔 
70501 

江 O妃 
70531 

張 O翔 
70535 

蘇 O霖 

70607 

陳 O安 
70611 

劉 O恩 
70612 

鄭 O心 
70623 

周 O宇 
70627 

許 O穎 

70632 

陳 O至 
80127 

黃 O鴻 
80233 

藍 O棆 
80308 

許 O耘 
80421 

吳 O雄 
80429 

彭 O暢 
80506 

游 O綺 
80511 

戴 O瑄 
80534 

賴 O緯 
80626 

李 O澔 
80635 

劉 O豪     

以上共計 36名 

二、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，須於 109 年 1 月 17 日（星

期五）中午 12 時前繳交安置同意書（如附件 6-7，須經家長或監護人

簽章）至本校特教組；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，視同放棄，事後不得要

求再行安置。 

 


